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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管中心物业服务项目的合同

合同统一编号： 11N79454382320261

合同内部编号：

合同各方：

甲方：上海市普陀区卫生健康事务管理中心

地址：普陀区西沙洪浜 40 号

邮政编码：200063

电话：18721839060

传真：

联系人：方雪照

乙方：上海西部物业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普陀区澳门路 660 弄 39 号甲 1 号楼 201 室

邮政编号：200060

电话：13916192467

传真：

联系人：朱文

开户银行：上海银行普陀支行







2

账号：31577803004340848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物业管理条例》、

《公共机构节能条例》等法律法规的规定以及卫管中心物业服务项目竞争性磋商采购结果，

甲乙双方遵循平等、自愿、公平、诚实信用的原则，就卫管中心物业服务项目合同事宜经双

方协商一致，订立本合同。

一、合同主要要素

1、项目名称：卫管中心物业服务项目

2、服务地址：上海市普陀区西沙洪浜路 40 号

3、其它需要补充说明的事项。

二、合同文件的组成和解释顺序如下

1、本合同执行中双方共同签署的补充与修正文件及双方确认的明确双方权利、义务的会谈

纪要；

2、本合同书

3、本项目中标或成交通知书

4、乙方的本项目响应文件或磋商文件

5、本项目磋商文件或采购文件中的合同条款

6、本项目采购文件中的采购需求

7、其他合同文件（需列明）上述文件互相补充和解释，如有不明确或不一致之处，按照上

述文件次序在先者为准。同一层次合同文件有矛盾的，以时间较后的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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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合同条款

第一条一般规定

（一）遵守法律

1、甲乙双方在履行合同期间需遵守国家和本市有关法律法规和行业规范标准要求，对法律

法规文件规定的物业管理服务单位需要获得的许可证、执照、证件、批件等，乙方需依法取

得，并且在合同期间保证前述许可、证照的有效性，及相应的资质等级不降低。

2、乙方应按时向所雇用人员发放工资，并按照规定办理有关保险，依法缴纳相应税费。

（二）保密责任

甲乙双方在订立和履行合同过程中负有保密责任，双方签订的保密协议作为合同附件。

（三）廉政责任

甲乙双方在物业项目招投标和履约过程中应严格遵守相关廉政建设法律法规和工作纪律要

求，严格履行合同义务。双方签订的廉政协议作为合同附件。

第二条物业管理服务范围

乙方所接受的物业管理服务（包括 24 小时岗位值勤、日常保洁、会务、构建筑物管理、设

施设备管理、日常维修等）。具体详见合同附件。

物业竣工图纸及物业构成明细应作为合同附件，物业构成明细以甲乙双方实际验收交接清单

为准。

第三条物业管理服务的内容和要求

1、具体服务内容和要求详见项目磋商文件和乙方的响应文件。

2、除上述约定的物业管理服务内容外，甲方因机关正常运营需要，需委托乙方提供其他服

务（合同文件服务范围以外的服务，如通讯、理发、送水、洗衣、自行车免费租赁、物品搬

移等服务，以及甲乙双方协商约定的突击性、临时性服务等）的，视为延伸服务，延伸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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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内容、标准和服务费用由双方另行约定。

第四条管理服务的质量标准

乙方应在本合同履行期限内，对本物业的管理服务达到甲方在招标书中提出的、乙方在投标

书中承诺的以及在管理服务方案中具体表明的质量标准。详见磋商文件和乙方的响应文件。

第五条合同期限：

合同履行期限：一年(2026-03-01 至 2027-02-28）。

第六条合同价款：

1、本合同价款按磋商文件内容、范围，合计（￥: 1025150 元）,壹佰零贰万伍仟壹佰伍拾

元整。

2、除根据合同约定在物业管理服务过程中需进行增减款项外，合同价款不作调整。

第七条支付方式：

本项目付款按照以下付款约定和付款次序分期付款：

按季度支付。

第八条甲方的权利义务

1、监督乙方其按照编制的物业管理服务方案、年度管理服务计划实施管理工作、年度维修

计划和有关费用预算等实施服务工作，对乙方管理服务工作的实施监管。甲方有权按照合同

约定和法律规定的标准规范，对乙方实施的物业管理服务提出修改和变更建议。

2、负责协调、处理、解决本合同生效前发生的遗留问题，便于乙方开展工作。

3、对物业管理服务质量进行监督检查和考核，对不符合质量标准的管理服务要求乙方整改

落实。

4、为乙方的管理服务提供合同文件规定的工作条件，包括办公用房、设备工具库房、员工

更衣及休息场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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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对乙方的节能工作进行指导，下达有关物业年度节能指标，督促乙方加大节能管理力度，

提高用能设施设备的能源利用效率。

6、定期召开协调会议，与乙方沟通协调物业管理服务相关事宜，组织实施物业管理管理服

务满意度测评，促进乙方提升物业的服务质量。

7、乙方应按《劳动法》用工，并根据实际合理配置相关人员、设备，自行解决员工的住宿。

第九条乙方的权利义务

1、在承接物业时，对物业工程技术档案资料、共用部位、设施设备等进行查验,并做好书面

确认工作；对所有图、档、卡、册等资料应做好管理和建档工作。

2、在本物业管理服务区域设立专门机构负责物业的日常管理工作，并按要求委派符合岗位

资格求的人员履行本合同。

3、根据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本物业的实际情况开展物业管理服务，编制物业管理服务方案、

年度管理服务计划、年度维修养护计划和合同文件规定应由甲方承担的相关费用预算，报送

甲方审定。

4、保证从事本物业管理服务项目的人员具备相应的职业资格和应有的素质，做好从业人员

有关政治素养方面的审核。如需调整主要管理人员及技术骨干应事先通报甲方，对甲方提出

认为不适合的在岗人员，乙方应在接到甲方变更在岗人员要求后及时作出调整。

5、非经甲方书面许可，不得改变物业管理区域内共用部位、共用设施设备的用途；不得占

用、挖掘物业管理区域内道路和场地；确因工作需要，乙方应事前以书面形式向甲方提出申

请并经同意后，方可实施，施工不得影响机关工作秩序。

6、对有违反或影响本合同执行，包括影响机关正常办公秩序的行为，乙方应及时整改。

7、协助甲方做好物业管理区域内各项节能管理工作，对物业管理服务人员进行节能管理专

业培训，加大节能管理力度，完成甲方下达的物业管理服务年度节能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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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做好本物业管理区域的安全生产和事故防范工作，对从事本物业的从业人员应进行安全

操作培训；遵守有关环境保护和职业健康管理职责要求。根据磋商文件要求及响应文件承诺，

采取详细的事故防范措施，制定应急预案，并组织演练，避免发生安全事故。发生安全事故

时，乙方在采取应急措施的同时，及时向甲方报告，保护好现场、协助做好处置工作。

9、按要求组织成立服务质量监督检查部门，定期对物业管理服务质量进行内部监督检查，

及时向甲方通报本物业管理服务区域有关物业管理服务的重大事项，稳步提升物业管理服务

质量。

10、根据规定购置保险。

11、乙方应按甲方提交物业管理服务年度总结报告，乙方应向甲方移交物业管理用房、物料、

设备、工具、档案和图纸资料，并填写移交清单，由双方签收；全部手续完成后签署物业移

交确认书。

第十条物业管理用房

甲方根据相关要求向乙方提供的物业管理用房。物业管理用房属业主所有，供乙方在本合同

期限内使用，但不得改变其用途。

第十一条违约责任

除合同第十二条规定外，如果乙方没有按照合同规定的时间提供服务，甲方可以应付的合同

款项中扣除误期赔偿费而不影响合同项下的其他补救方法，赔偿费按每（天）赔偿延期服务

的服务费用的百分之零点五（0.5%）计收，直至提供服务为止。 但误期赔偿费的最高限额

不超过合同价的百分之五（5%）。（一周按七天计算，不足七天按一周计算。）一旦达到

误期赔偿的最高限额，甲方可考虑终止合同。

第十二条不可抗力

1、 如果合同各方因不可抗力而导致合同实施延误或不能履行合同义务的话，不应该承担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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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赔偿或不能履行合同义务的责任。

2、本条所述的“不可抗力”系指那些双方不可预见、不可避免、不可克服的事件， 但不包

括双方的违约或疏忽。这些事件包括但不限于：战争、严重火灾、洪水、台风、地震、国家

政策的重大变化，以及双方商定的其他事件。

3、在不可抗力事件发生后，当事方应尽快以书面形式将不可抗力的情况和原因通知对方。

合同各方应尽可能继续履行合同义务，并积极寻求采取合理的措施履行不受不可抗力影响的

其他事项。合同各方应通过友好协商在合理的时间内达成进一步履行合同的协议。

第十三条争议解决方式

双方发生争议的，尽可能通过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可向有关部门申请调解，或者（请在

选择项中打“√”）

□提请上海市仲裁委员会仲裁。

☑向甲方所在地法院提起诉讼。

第十四条合同生效

1、本合同一式三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一份送同级政府采购监管部门备案。

2、本合同双方的地址、传真等联系方式为文书、信息的送达地址，变更须书面通知对方。

合同双方：

签约各方：

甲方（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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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代表人或授权委托人（签章）：

乙方（签章控件）：

法定代表人：高润然（男）

合同签订点:网上签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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